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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90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2020-027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79,646,926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

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万安科技 股票代码 00259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建林 何华燕 

办公地址 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工业区中央路 188 号 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工业区中央路 188 号 

电话 0575-87658897 0575-87605817 

电子信箱 lijl@vie.com.cn kuaijiyiban0502@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汽车底盘控制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覆盖乘用车和商用车底盘控制系统两大领域，

拥有底盘前后悬架系统、汽车电子控制系统、气压制动系统、液压制动系统、离合器操纵系统等多个产品系列。公司以汽车

主动安全技术为基础，以汽车电控系统产品为发展重点，布局新能源汽车、高级驾驶员辅助系统（ADAS）、无线充电领域；

主要配套车型覆盖商用车、乘用车制动系列全线产品，包括轿车、MPV、SUV、皮卡、各类微车、中重卡、轻卡、公交客

车、旅游客车、新能源车等多种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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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始终坚持“提高科创能力、实践资本运作、全面战略营销”的经营治理方针，以汽车电控系统产品为发展重点，在北

京建立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研发中心，完成了气压/液压ABS、EBS、商用车电子稳定系统（ESC）的研发及量产化，完成电子

驻车系统（EPB）、电控空气悬挂系统（ECAS）、电子驻车制动系统（EPB）等汽车核心电子产品的开发及整车匹配测试；

铝合金副车架已经开始配套主机客户；无线充电产品项目获得了北汽新能源定点项目，一汽红旗A样项目；电制动（EMB）

产品正在进行场地路试；高级辅助驾驶系统（ADAS）项目在研发测试中。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2,249,115,160.72 2,255,223,360.52 -0.27% 2,274,927,575.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7,073,481.63 -32,208,615.08 494.53% 125,659,203.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298,290.02 -47,745,459.06 78.43% 114,566,809.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166,650.02 235,128,109.46 -14.02% 159,256,469.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07 471.43% 0.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0.07 471.43% 0.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1% -1.77% 8.68% 6.86%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3,583,972,548.51 3,471,122,356.54 3.25% 3,554,991,222.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96,079,507.93 1,777,782,295.93 6.65% 1,890,322,764.6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91,628,464.22 574,287,874.75 492,963,904.74 690,234,917.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13,226.46 17,130,236.03 3,692,802.22 100,537,216.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39,763.05 9,327,593.06 1,927,630.90 -19,794,231.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941,763.23 -9,331,074.60 109,251,632.99 140,187,854.8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0,66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0,084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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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万安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5.86% 219,980,700 0 质押 32,000,000 

陈锋 境内自然人 4.99% 23,940,000 17,955,000   

陈利祥 境内自然人 4.89% 23,476,530 17,607,397   

陈永汉 境内自然人 0.96% 4,627,192 3,470,394   

俞迪辉 境内自然人 0.92% 4,257,194 3,192,895   

陈黎慕 境内自然人 0.82% 3,927,190 2,945,392   

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智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智石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7% 3,700,000 0   

李连香 境内自然人 0.72% 3,473,700 0   

陈黎明 境内自然人 0.67% 3,207,642 0   

蔡令天 境内自然人 0.67% 3,207,64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万安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陈锋为陈利祥之子。陈利祥、陈锋、陈永

汉、陈黎慕、俞迪辉、陈黎明等 6 人存在关联关系，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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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度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22,226.72万元，同比减少0.41%，主营业务成本178,141.01万元，同比增加4.65%，主

要系公司销售的产品结构比变动所致；期间费用38,702.45万元，同比增加 0.47%；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强化经营管理，持续

推进产品技术升级，推进生产智能化、信息化的实施，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和改进工艺流程，提高管理效率和生产效率，主

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1、持续推进“准时、正确、高效、安全、成本”基础管理工作的实施，围绕主业做好生产经营，完善管理体系的建设，

加强质量、成本管理，优化生产管理，开源节流，提高经济效益。 

     2、公司始终坚持“提高科创能力、实践资本运作、全面战略营销”的经营治理方针，实施自主研发结合国际高端技术引

进战略，专注新能源汽车、电子电控、轻量化底盘、智能驾驶等汽车高新技术领域；依托公司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博士

后流动站的平台，加大研发经费及先进试验、检测、测试设备的投入，完成了汽车电子产品ABS、EBS、ESC、EHB、EPB

等汽车电子产品在黑河的冬季标定试验。 

     3、加强公司内部控制管理，规范企业运营。公司建立健全并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和管理标准，对组织机构和工作流程

进行了优化，强化了公司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职能，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障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不

受侵犯，加强内幕信息管理，确保信息披露的公平、公正、公开。 

     4、以战略营销目标为工作核心，加强营销队伍建设，积极开发中高端市场，完善产品市场和营销团队的建设，提升公

司的品牌影响力。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气压制动系统 1,250,198,005.16 336,721,943.76 26.93% 2.61% -13.78% -5.12% 

液压制动系统 279,617,461.75 27,663,475.47 9.89% -20.53% -54.37% -7.34% 

离合器操纵系统 179,011,696.71 41,715,096.22 23.30% -27.62% -21.32% 1.87% 

铁铸件 47,039,941.23 -12,280,488.01 -26.11% -62.35% 7.04% -16.92% 

副车架 327,246,452.95 1,164,389.63 0.36% 32.66% -91.84% -5.43% 

其他 137,480,712.55 44,199,767.61 32.15% 226.09% 99.40% -20.43%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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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

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 

   财政部分别于2019年4月30日和2019年9月19日 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财会（2019）6号）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

1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

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

收账款”列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

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

“应收账款”，“应收票据”上年年末余额

455,167,388.60元，“应收账款”上年年末余额

493,313,643.59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

“应付账款”，“应付票据”上年年末余额

325,749,934.71元，“应付账款”上年年末余额

609,430,382.86元。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

“应收账款”，“应收票据”上年年末余额

226,514,851.19元，“应收账款”上年年末余额

377,815,170.38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

“应付账款”，“应付票据”上年年末余额

108,060,201.85元，“应付账款”上年年末余额

387,945,202.22元。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

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

——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

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本公司将

因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 

以按照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执行上述新金融工

具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1）将部分“应收票据”重分类至“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产”。 

应收票据：减少446,669,632.60元； 

应收款项融资：增加446,669,632.60元。 

应收票据：减少218,017,095.19元； 

应收款项融资：增加218,017,095.19元。 

（2）“应付利息”仅反映相关金融工具已到期

应支付但于资产负债表日尚未支付的利息，

将“应付利息”调整入相应金融工具的账面余

额。 

其他应付款：减少665,374.77元； 

短期借款：增加520,235.88元； 

长期借款：增加145,138.89元。 

其他应付款：减少610,214.31元； 

短期借款：增加465,075.42元； 

长期借款：增加145,138.89元。 

 

    以按照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各项金融资产和金

融负债按照修订前后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结果对比如下： 

合并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615,838,560.21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615,838,560.21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455,167,388.60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8,497,7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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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446,669,632.60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493,313,643.59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493,313,643.59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6,694,848.84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6,694,848.84 

应付票据 摊余成本 325,749,934.71 应付票据 摊余成本 325,749,934.71 

应付账款 摊余成本 609,430,382.86 应付账款 摊余成本 609,430,382.86 

其他应付款 摊余成本 16,594,342.34 其他应付款 摊余成本 15,928,967.57 

 

母公司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347,339,432.37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347,339,432.37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226,514,851.19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8,497,756.00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218,017,095.19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377,815,170.38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377,815,170.38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30,060,647.96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30,060,647.96 

应付票据 摊余成本 108,060,201.85 应付票据 摊余成本 108,060,201.85 

应付账款 摊余成本 387,945,202.22 应付账款 摊余成本 387,945,202.22 

其他应付款 摊余成本 22,783,547.04 其他应付款 摊余成本 22,173,332.73 

 

 

   （3）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财会〔2019〕

8号），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

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财会〔2019〕9

号），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

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本

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本期公司通过吸收合并的方式合并诸暨市万安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安机械）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及人员，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公司作为存续方继续存在，万安机械作为被吸收方于 2019年10月注销企业法人资格，万安机械的全

部资产、负债、业务、合同及其他一切权利和义务由公司享有和承担。 

   2、公司于2019年3月设立全资子公司万安汽车技术（欧洲）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316,390,000HUF，截至2019年12月

31日本公司已全部出资，从2019年3月起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3、公司于2019年7月设立控股子公司青岛海通万安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0,000,000.00元，公司持有的股权比例

为55%，截至2019年12月31日本公司已出资5,500,000.00元，占期末实收资本的55%，从2019年7月起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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